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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原「臺南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教師在職進修實施要點」及

「臺南市立各級學校暨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研究辦法」自

中華民國100年5月17日停止繼續適用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「臺南市立各級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研究實施要點

」業經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於100年5月17日以南市教人字第

1000355104號函函頒下達，該規定與旨揭要點具重複規範

情事，為俾利改制後臺南市之適用，爰停止繼續適用旨揭

要點。

二、檢附臺南市政府教育局100年5月17日南市教人字第100035

5104號函影本及法規條文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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